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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誤導借貸 收天價手續費
陳曼琪陪苦主警署報案 指案件涉違放債人條例

Uber稱有第三保
避答許可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近日電話騙案頻生，不少受害人被

騙去巨款。昨日民建聯黃大仙區議員陳曼琪陪同受害人李小姐，前

往黃大仙警署報案，指有人冒認銀行職員致電推介貸款計劃，事後

更被騙去十多萬元。陳曼琪認為案件或有違《放債人條例》，要求

打擊違法的借貸活動，並檢討現行法例，打擊不法銷售手法。

■■陳曼琪陳曼琪（（右右））陪陪
同受害人李小姐同受害人李小姐
（（左左））前往警署報前往警署報
案案。。 趙虹趙虹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率本港資深律師團
隊昨日在京推介香港法律服務。他指出，
內地企業「走出去」將面對國際商貿規則
和法律環境，在與外國企業發生爭議的時
候，香港可以擔當中立的第三地，提供解
決爭議的服務，並呼籲內地企業能夠選擇
香港作為解決爭議的地方。
袁國強昨日在北京出席「香港法律及解

決爭議服務研討會」時致辭指出，香港是
北京企業在境外投資最多的地方，至
2014年年底，北京市累計有167家企業在
香港上市，內地 「走出去」 企業不斷增
加。同時，國家正推動「一帶一路」的發
展策略，涉及亞洲、非洲及歐洲的60多
個國家和地區，加上快將成立的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肯定會帶來龐大的投資和
發展機遇，內地企業「走出去」和外地企
業到內地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情況將不斷增
加。
他續說，在「走出去」過程中，如何應

對境外法律要求，如何處理境外投資，化
解併購的風險，如何有效保障海外投資資
產，如何完善解決國際商貿糾紛，都需要
內地企業對國際商貿法律和解決跨境商貿
爭議的服務多加了解，從而做好「走出
去」的準備。在這方面，香港解決爭議的
法律專業人士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專業的
多元化服務。

袁國強：港可任中立第三地
袁國強介紹，香港在國際法律及解決爭

議服務方面有相對豐富的經驗，在「一國
兩制」下香港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根據
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2014年、2015年全球
競爭力報告，在有效爭議解決制度方面，
香港在144個地方當中排行第三位。「當
內地的企業與外國企業發生爭議的時候，
香港可以擔當中立的第三地，提供解決爭
議的服務。因此，內地企業與經濟夥伴在
商談合同、草擬解決爭議條款的時候，我
們鼓勵企業選擇香港作為解決爭議的地
方。」
他強調，香港設有世界級的仲裁機構辦
事處。根據《紐約公約》，在香港做出的
仲裁裁決，可以在超過150個地方執行。
「簡單來說，在香港執行仲裁，得到的仲
裁裁決比在法庭獲得的判決執行更容

易。」他說，內地與香港特區在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
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希望能夠加深內地法律界及
內地企業對香港的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的認識，也希
望為深化兩地在這方面的交流合作構建良好的平台。
據悉，袁國強在北京先後拜會了最高法院、司法

部、商務部等機構，與內地法律界及仲裁界人士會
晤，推介香港法律仲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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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於7月接獲懷疑冒認銀行職員致
電，推介平息貸款，及後被轉介至

中介人、財務公司、會計顧問及律師行簽
署財務中介服務協議及借款文件。不料，
中介人取去一半借款額共逾十多萬元後失
蹤，李小姐因而無從追查。

程序一日完成兩人「夾住」取款
她表示，以上的借款程序皆於一日內完
成，使她失卻思考及應變能力，「在提取
借款額時，更有兩人在旁『夾住我』，甚
至要挾我不取出款項給他們的話，連按揭
的樓宇也會失去。」就有關案件，警方現
已立案調查事件。
身為律師的陳曼琪認為，事主在一日內

會面如此多人，目的在於令其失去思考能
力，而有關案件中，所涉及的放債人、中
介人及相關人等或已違反4條《放債人條
例》，包括第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
十七條及第三十條。她亦表示，現行條例
存在一定法律罅，「現時法例賦予放債人
註冊處及警務處等執法部門，於放債人申
請牌照及申請續牌時所作出調查的權利，
但這樣過於被動。」她認為在相關條例

下，放債人牌照於有效期間的行為或失卻
監測及限制。

徵收半數貸款法例現漏洞
陳曼琪表示，在過去半年中，所接獲的
求助個案最少有10宗，非單一事件，多宗
事主都指出在財務等按揭公司的銷售誤導
及施壓下，誤簽貸款文件，後被徵收或扣
除四成至五成貸款額作手續費，情況嚴
重。
她稱，由於放債人業務不受金管局監
管，令現有法例出現漏洞，監管亦過於寬
鬆，令市民蒙受損失，投訴無門，因此要
求放債人註冊處處長，應加強監管及規管
放債人及其業務，並加強打擊涉嫌誤導或
欺騙性銷售手法，及檢討現行法例，加強
監管。
《放債人條例》第十五條、第二十六

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條分別列明，有
關放債人牌照不得轉讓；放債人業務的宣
傳推介須標明放債人名稱及牌照編號；放
債人及其代理不得就貸款向借款人徵收手
續費及有欺詐成分誘使借款人向放債人借
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租車服務公司
Uber被指未領取出租汽車許可證，使乘客不獲第
三者保險保障。Uber（優步）亞太區及香港區公
共政策經理鄭穎怡昨日分別接受兩間媒體訪問，
稱其電召租車服務有第三者保險，又指即使該保
險失效，Uber的全球受保保險會代付賠償。她又
期望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會面，商討立法
將Uber納入監管，為消費者提供更多交通選擇。

反指申請程序非常困難
香港保險業聯會早前表示，若果有司機以未領

有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接載乘客並收取報
酬，屬於違法行為，汽車第三者責任保險會失
效，意外引致的索償亦不會得到賠償。鄭穎怡昨
日未有正面回應旗下車隊是否擁有出租汽車許可
證，但批評申請程序非常困難。
鄭穎怡於電台節目表示，Uber在60個國家及地

區提供服務，十分關注安全問題，其公司的保險政
策覆蓋世界各地，稱會百分百支持司機及乘客。她
說，乘客乘搭的每程車程均獲第三保保障，即使第
三保失效或不足夠支持賠償，公司的全球受保保險
亦會保障司機及乘客。不過，面對記者多次追問保
險的適用範圍，她均未有回應，僅指Uber進駐香
港14個月以來，未曾發生過一宗意外。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杜燊棠

出席同一個節目時表示，Uber事件令業界更關注服
務態度。他表示自己昨日到尖東視察情況，希望的
士司機保持良好服務態度，而非短暫維持。他希望
乘客體諒有個別司機駕駛態度未如理想。

網上「集氣」要求見張炳良
政府發言人重申，未有許可證的出租車，不會

備有有效和合法的第三保，並重申以任何方式，
包括以手機應用程式，安排私家車作出租或取酬
載客用途，如沒有許可證，即屬違法。另外，繼
網上發起聯署支持Uber在本港營運之後，Uber再
在網上發起一人一信，要求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會面。

■警日前搜查Uber長沙灣辦事處，其後辦事處暫
停營業。 資料圖片


